
24 小時尿液檢查採檢 

24 hours Urinalysis collected inspection 

 

一、目的： 

可做鑑別診斷，以提供醫師正確的治療 

二、方法： 

(一)開始計時之尿液排掉不留（例如留尿時間為今日上午 9:00 至隔日上午

9:00，則今日上午 9:00 需先將尿液排掉不留，隔日早上 9:00 再排最後

一次尿液留存），其後每次排出之尿液都要收集，不可有遺漏 

(二)請病人請將小便解在尿壺或便盆再用紙杯倒入集尿袋 

(三)將集尿袋放在藥用冰箱內 

(四)記錄總尿量，充份混合後，取 12 c.c.送檢 

三、採檢步驟： 

1.步驟一：護理人員提供集尿袋 2.步驟二：請病人將尿解在尿壺，再倒

入集尿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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